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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金牛能源   股票代码：000937 公告编号：2008 临－029 

 

 

河北金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

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媒体报道简述 

2008年6月2日，《中国经营报》刊登了题为“金能峰峰联姻敲定，

40亿资产注入金牛能源”的文章，之后部分网站对此文进行了转载。

该文称：1、本公司控股股东金能集团正在与峰峰集团重组；2、重组

完成之后峰峰集团拥有的优质资产很快将注入到金牛能源中；3、金

能集团董事长王社平于5月28日曾接受该报记者采访，采访中说明了

上述部分内容。 

二、澄清声明 

公司在获悉上述报道后，向本公司控股股东河北金牛能源集团有

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能集团”）和实际控制人河北省人民政府

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省政府国资委”）进行了咨询、

求证，现对上述报道澄清如下： 

1、关于金能集团与峰峰集团重组的报道基本属实，但文章“金

能集团重组峰峰集团”的表述不准确，金能集团与峰峰集团的重组属



2 

于强强联合，不存在谁重组谁的问题。 

（1）省政府国资委回函称：金能集团和峰峰集团系河北省省属

两家大型煤炭企业集团，都位于河北省南部地区并全部为省政府国资

委所出资企业。为落实国务院《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

见》（国发【2005】18号）、《煤炭产业政策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公

告2007年第80号）等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国内外煤炭行业的发展趋势

及我省煤炭产业布局特点，近一时期，按照“政府引导、企业自愿、

规范组建”的原则，在我委的指导与授权下，金能集团和峰峰集团就

实施强强联合组建新集团事宜一直在积极洽商联合重组方案。截至本

说明出具日，两公司已在履行企业内部有关程序的基础上，于近期签

署了联合重组协议并向我委上报了联合重组的请示，本委已受理并启

动了相关审批程序。对涉及上市公司有关事项，要求相关企业严格按

照重大事项的披露制度执行。金能集团与峰峰集团的强强联合不存在

谁重组谁的问题。 

（2）金能集团回函称：“近期，金能集团和峰峰集团领导班子

进行了充分交换意见，一致认为，将两企业重组整合，加快打造5000

万吨级以上特大型能源企业集团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，两公司已签

署了《联合重组协议》并上报了联合重组组建新集团的请示，截至目

前尚未收到省政府国资委就两公司进行联合重组组建新集团事宜的

任何批复。” 

2、关于峰峰集团拥有的优质资产很快将注入到金牛能源的报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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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属实。首先，金能集团与峰峰集团的重组从启动到最后完成，需要

一段时间；其次，金能集团与峰峰集团联合重组协议中未涉及任何将

峰峰集团资产注入到本公司的事宜。目前本公司从未接到大股东、实

际控制人等任何相关方面关于峰峰集团资产与本公司进行重大资产

重组的建议、方案或意向，本公司也从未就峰峰集团资产与本公司进

行重大资产重组事宜进行过相关讨论。 

本公司承诺在目前和未来3个月内没有涉及峰峰集团资产与本公

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计划。 

3、关于金能集团董事长王社平于5月28日曾接受该报记者采访不

属实。金能集团董事长王社平先生在5月28日及近期未接受任何记者

有关金能集团重组峰峰集团的采访，也未公开或私下发表任何有关此

方面的言论。 

三、其他说明 

1、本公司将持续关注金能集团和峰峰集团实施强强联合与战略

重组的进展情况，如重组的进展实质性地涉及到本公司，本公司将及

时向社会公众进行信息披露。 

2、本公司郑重声明：对于发表不当言论给公司利益造成损失的

媒体和个人，公司将保留一切追诉的权利。 

3、本公司及相关人员无违反《公平信息披露指引》，该报记者

文章的信息来源与本公司无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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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：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

《中国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站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，公司

所有信息披露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。请广大投资者关

注本公司公告，切勿轻信传闻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河北金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二○○八年六月十一日 

 


